	南方电网公司供应商扣分条款（2023）

	序号
	管理阶段
	失信行为
	扣分细则

	1
	登记预审阶段
	提供伪造材料
	（11011）伪造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进行注册登记的，扣6分；
（11012）资格预审及资质能力评价中，伪造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质量管理体系、业绩证明、型式试验报告、身份证明、生产许可证、3C认证、入网许可证和计量许可证、必备检测设备和生产设备、授权证明、劳动合同及职工养老保险证明等材料的，扣12分。（★★★）

	
	
	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评审信息
	（11021）供应商在资格预审及资质能力评价期间向评审专家打听评估信息的，扣3分；
（11022）供应商在资格预审及资质能力评价期间对评审人员进行监听、窃听获取评审信息的，扣6分。

	2
	现场核查阶段
	不配合现场核查工作
	（12011）供应商拒不答复现场核查通知的，或拒绝接受现场核查的，现场核查期间拒不配合相关工作开展的，供应商在现场核查期间干扰专家正常核查的，对供应商进行扣分。每发现1起，扣6分。

	
	
	提供虚假材料
	（12021）现场核查中伪造场地、设备、人员等情况，扣12分。（★★★）
（12022）现场核查中提供伪造材料，包括营业执照、质量管理体系、业绩证明、试验报告、生产许可证、3C认证、入网许可证、资质证书、检测设备和生产设备证明、劳动合同、工资发放及社保缴费证明等，每次扣12分。（★★★）

	
	
	违规接触现场核查专家
	（12031）现场核查中发现供应商存在违规接送、宴请专家组成员，以专家费、礼金、纪念品等名义输送利益，擅自与专家组成员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利益默契等违规行为，每发现1起，扣6分。

	
	
	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现场核查信息
	（12041）供应商在现场核查期间违规打听专家组成员信息、行程安排的，扣3分；
（12042）供应商在现场核查期间对专家进行监听、窃听，违规获取核查信息的，扣6分。

	3
	招标采购阶段
	扰乱投标秩序
	（13011）占据开标场所，妨碍正常招投标程序进行的；煽动滋事的；不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的；故意损坏开标场所设施的，扣3分；
（13012）投标人已递交投标文件，但投标截止时间后放弃投标的，扣12分；（★★）
（13013）中标（候选）人放弃（推荐）中标资格，扣12分；（★★★）
（13014）其他违反开标会现场纪律的行为，扣3分。

	
	
	破坏公平竞争
	（13021）采用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它投标人，扰乱招标市场，破坏公平竞争扣12分；（★★）
（13022）恶意畸高畸低报价，或与其它投标人报价存在异常相似情况的扣6分；
（13023）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和散播买方商业秘密，或者违反保密协议，或者违背买方保密要求的，扣6分。

	
	
	故意修改技术参数
	（13031）在投标文件中，故意修改招标文件明确列明的技术参数后进行响应扣6分。

	
	
	搜集评审信息
	（13041）以任何形式搜集招标、评标机密，干扰招标、评标活动扣12分。（★★）

	
	
	投标/采购文件弄虚作假
	出现以下任一失信行为扣12分：
（13051）使用伪造、变造的许可证件；（★★★）
（13052）提供虚假的财务状况或者业绩；（★★）
（13053）提供虚假的项目负责人或者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劳动关系证明；（★★）
（13054）提供虚假的信用状况；（★★）
（13055）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

	
	
	串通投标
	出现以下任一失信行为扣12分：
（13061）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投标；（★★★）
（13062）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投标；（★★★）
（13063）以他人名义投标的；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投标的。（★★★）

	
	
	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他人
	（13071）投标人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投诉、诽谤他人的扣12分。（★★★）

	4
	签约履约阶段
	不按规定签订合同
	（14011）因供应商原因造成合同超期签订，每份合同扣0.5分；
（14012）因供应商原因拒绝签订或履行合同（含订单合同），每份合同扣12分；（同一份合同连续两次未按要求签订的，视为拒绝签订合同；同一份合同同一履约事项连续两次未按要求履行的，视为拒绝履行合同；因同一履约事项同时拒绝履行框架合同及其所产生的订单合同时，按拒绝履行框架合同扣12份，不累计对订单合同扣分；合同项下物资涉及重点工程的，为★★★事件，为非重点工程的，为★★事件）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11）因供货商违反新增商品需求响应承诺，未在规定时限内，及时推送商品信息并上架的，每次扣0.001分；

	
	
	不按约定时间供货/服务
	（14021）没有按合同约定计划完成生产，每次扣1分；
（14022）未按计划反馈排产、供货信息，每次扣0.1分，联系两次以上未反馈，每份合同扣1分；
（14023）对于需供货商在供应链统一平台填报相关合同履约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排产资料确认、排产计划、入产品库、送货通知确认、发货信息填报等），供货商未按要求填报造成电网管理平台业务数据与实际不符的，每份合同扣0.2分；
（14024）因供应商原因造成滞后合同交货期（服务完成期）或承诺交货（服务）函件（以最新交货期为准）要求的交货期（服务完成期），非重点项目每次扣0.2分；重点项目每次扣2分；触发可解除合同的每次扣12分（合同项下物资涉及重点工程的，为★★★事件，为非重点工程的，为★★事件）；
（14025）不按照规定时限对退货物资实施运回，每次扣0.5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21）未按照规定时限（2个工作日）在系统中反馈是否能供货的，每次扣0.001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22）因供货商原因造成超过货物配送及服务时限（VI定制的货物以用户与供应商协商的发货时间为准），超过配送时限15天送达的，每次扣0.01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23）自电子商城用户发起退换货申请起，超过30天未完成退换货的，每次扣0.05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24）商品长期低库存，或指定商品未按约定上架销售，或提供物流虚假信息影响用户正常采购的，经查实每次扣0.5分。

	
	
	不按合同约定方式运输
	（14031）供应商不按约定运输的，配网物资及主网材料类物资每次扣0.5分；主网设备类物资首次扣1分，仍不按要求整改的，每出一次整改通知扣1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31）电子商城供货商不按规范包装、运输，每次扣0.01分。

	
	
	违规转包分包
	（14041）未按合同约定，存在违规分包行为的，每次扣6分；存在转包行为的，每次扣12分。（★★★）

	
	
	不按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14051）不按时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函，每次扣0.1分；
（14052）拒绝按照合同约定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函，每次扣2分。

	
	
	不按合同约定的价格供货/服务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61）电子商城商品价格违反《采购协议》约定折扣率或指定商品价格的，每件商品扣0.01分；

	
	
	不按合同约定提供发票
	（14071）不按规定时限对合同退货物资提交冲红发票，每次扣0.5分；
（14072）没有及时提供支付变更信息，影响货款支付，每次扣0.5分；
（14073）到货或服务验收合格后，不及时提供发票，每次扣1分；
（14074）提供虚假发票，每次扣12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71）不按规定时限对合同退货物资提交冲红发票，每次扣0.01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72）自电子商城用户发起开票申请之日起，超过7日，未按要求开具发票或未更新系统开票状态的，每次扣0.01分。

	
	
	不按合同约定提供退款赔偿
	（14081）严重拖欠应当退还、补偿、赔偿买方的钱款的，每次扣1分；
（14082）《收费通知单》发出后，未在5个工作日内交纳采购代理服务费，每次扣1分。

	
	
	供货/服务质量不合格
	（14091）单个物资合同对应设备、材料在监造中发现缺陷，监造总结报告确认存在A类缺陷扣1.5分,不存在A类缺陷但存在B类缺陷扣1分，仅存在C类缺陷扣0.2分；
（14092）同一设备出厂试验2次未通过，扣2.5分；
（14093）到货抽检不合格，检测报告确认存在A类缺陷扣2.5分，不存在A类缺陷但存在B类缺陷扣1.5分，仅存在C类缺陷扣0.2分；
（14094）到货验收不合格，每次扣0.5分；
（14095）安装、调试、交接试验不合格，每次扣0.5分；
（14096）提供产品、服务质量严重不符合采购文件载明规范要求，降低产品设计标准、偷工减料，或在生产制造过程中使用伪劣原材料、组部件以次充好的，每次扣12分；（★★★）
（14097）其他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参数、零部件供货的，每项扣0.5分；
（14098）检测服务商正式出具的检测报告存在弄虚作假或擅自更换检测样品，监造服务商发现缺陷恶意瞒报，每次扣12分；（★★）
（14099）检测服务商正式出具的检测报告存在质量问题、检测作业不符合标准规定、检测数据结论存在明显错误，监造服务商不按标准开展作业、见证结论出现明显错误等，每次扣2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91）电子商城货物到货验收不合格的，每次扣0.01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92）经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鉴定，认定供货商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每次扣12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93）未按照电子商城商品信息/详情页中展示的产品品牌、厂家、技术参数、零部件供货，每次扣0.01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094）擅自线下调换货物，不按照订单供货的，每单扣0.2分。

	
	
	设备质量引发事故/事件
	（14101）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事故、一级事件，每次扣12分；（★★★）
（14102）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二级事件，每次扣6分；
（14103）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三级事件，每次扣3分；
（14104）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四级事件，每次扣2分；
（14105）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五级事件，每次扣1分；

	
	
	
	（14106）配网设备质量原因造成故障及非计划停电的，每次扣0.8分；
（14107）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的每次扣12分。（★★★）

	
	
	质量缺陷整改不满足要求
	（14111）拒绝按照合同条款整改，每次扣6分；
（14112）最终整改结果不满足要求，每次扣3分；
（14113）网络安全风险隐患整改不力造成损失的每次扣6分；
（14114）同一缺陷整改完成后再次出现同类型问题，每次扣2分。

	
	
	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技术服务
	（14121）不按通知要求派员参加协调会、不按通知要求派员到现场提供技术支持或到场技术人员能力不足的，非重点项目每次扣1分，重点项目每次扣2分；
（14122）其他不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技术培训、指导、监督、协助的，每次扣0.5分；
（14123）因供货商干扰、妨碍或不配合，影响监造、专项抽检和到货抽检等工作的正常开展，每次扣3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4121）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免费送货、免费上门安装维修服务等全过程服务约定的，每次扣0.01分。

	
	
	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技术资料
	（14131）不按合同约定提供交付文档，每次扣0.1分。
（14132）监造过程中发现供货商编造虚假出厂试验报告或伪造试验实测所得的合同（含招投标文件）质量参数，扣6分。

	
	
	不遵守现场规章制度
	（14141）未经现场工作负责人同意擅自扩大工作范围及工作内容，每次扣1分；
（14142）不遵守现场工作安全规定，每次扣1分。

	5
	产品运行阶段（适用于电力设备）
	产品运行缺陷
	（15011）不能安全稳定运行或技术、质量等性能指标与设计值出现重大偏差，且无法通过进一步调试和正常维护得到解决的，每次扣12分；（★★★）
（15012）经事故定性分析，因产品质量引起的潜在性缺陷、批次性缺陷，每次扣2分；
（15013）经事故定性分析，因产品质量引起的紧急缺陷，每次扣0.5分；
（15014）经事故定性分析，因产品质量引起的重大缺陷，每次扣0.2分；
（15015）经事故定性分析，因产品质量引起的一般缺陷，每次扣0.1分；

	
	
	
	（15016）设备中含有恶意代码或后门等情况的，每次扣12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含有恶意代码或后门等情况的，每次扣24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5011）因电子商城产品质量问题严重影响生产、工作的，每次扣0.2分；

	
	
	设备质量引发事故/事件
	（15021）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事故、一级事件，每次扣12分；（★★★）
（15022）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二级事件，每次扣6分；
（15023）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三级事件，每次扣3分；
（15024）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四级事件，每次扣2分；
（15025）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电力五级事件，每次扣1分；

	
	
	
	（15026）配网设备质量原因造成故障及非计划停电的，每次扣0.8分；
（15027）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的每次扣12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设备质量原因造成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的每次扣24分。（★★★）

	
	
	处理缺陷期间引发其他设备故障
	（15031）技术人员支持不到位（包括技术能力不足、未经许可操作、误操作等，下同），影响设备消缺，造成事故或一二级事件，每次扣12分；（★★★）
（15032）技术人员支持不到位，影响设备消缺，造成三级事件，每次扣6分；
（15033）技术人员支持不到位，影响设备消缺，造成四级事件，每次扣3分；
（15034）技术人员支持不到位，影响设备消缺，造成五级事件，每次扣1分。

	
	
	服务响应不及时
	（15041）未按合同约定时限响应故障处理（包括现场、电话、书面）或不按要求派员到现场，每次扣0.5分；未按合同约定时限响应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故障处理（包括现场、电话、书面）或不按要求派员到现场，每次扣1分。

	
	
	技术支持能力不足
	（15051）在发生故障后未能协助深入分析设备缺陷原因，或缺陷书面回复内容原因分析不清楚，原因分析错误，每次扣0.5分；
（15052）现场设备故障不能一次性消缺，每次扣0.5分；

	
	
	
	（仅适用于电子商城供货商）（25051）在电子商城产品质保期内发生产品故障，供货商不能一次修复或更换，影响正常生产、工作，每次扣0.05分。

	
	
	推诿责任
	（15061）设备技术问题不能及时反馈解决方法或与其他厂家间推诿责任，每次扣1分。

	
	
	不遵守现场规章制度
	（15071）未经现场工作负责人同意擅自扩大工作范围及工作内容，每次扣1分；
（15072）不遵守现场工作安全规定，每次扣1分。

	
	
	未按合同提供质保期后的服务
	（15081）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提供备品备件、提供技术资料、通知设备停产信息、潜在性缺陷、批次性缺陷处理等义务，每次扣0.5分。

	6
	其它
	供货商发生重大失信行为，且影响恶劣
	（16011）如在巡视巡察、监督审计、案件查处、上级检查、交叉检查、举报、投诉和舆情处理等工作核实供货商有失信行为，且影响恶劣的，根据供货商失信行为的事实、性质、类型、情节和危害程度，对供货商进行扣分。每发现1起，扣3、6或12分（★★★）；涉及关基信息基础设施的，每发现1起，扣3、6、12（★★★）或24分（★★★）。

	
	
	供应商行为危害网络安全
	（16021）供应商私自在互联网上搭建带有南方电网VI标识及相关信息的演示系统的；导致南方电网系统内相关单位数据泄露的；违反《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或合同关于网络安全要求的，根据供应商失信行为的事实、性质、类型、情节和危害程度，对供货商进行扣分。每发现1起，扣1-12分。（★★★）
[bookmark: _GoBack]（16022）未落实安全保密协议等要求，造成敏感信息泄露或其他危害行为的，每次扣3分，造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敏感信息泄露或其他危害行为的，每次扣6分。因供应商自身防范与管理原因造成第三方透过其端口侵入南方电网网络，并造成重大社会负面影响的，扣12分。（★★★）
（16023）因供应商网络终端、密码等管理不善，由此出现网络侵入、攻击南方电网信息网络的，每发现1起，每次扣3分。（★★★）



